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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指分包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书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和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安全

生产、文明施工管理，避免和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自觉遵守国家、

雄安新区法律、法规及施工现场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管理规定，经协

商签订“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管理协议书”(以下简称《协议书》)。

本《协议书》适用于建设单位直接发包施工、总承包单位配合或提供

相关服务的具体情况。本《协议书》的宗旨是：在建设单位的统一领

导下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共同负责，为建设单位服务，齐

心协力完成建设单位交给的各项施工任务。确保工程全过程的安全生

产和文明施工。

一、建设单位的权力和义务

1．审查分包单位的施工资质。营业执照及管理人员资质证书，不

将施工项目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或施工资质与承包内容不相符的

分包单位或个人。

2．审查分包单位施工方案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安全技

术措施。并督促分包单位将上述文件送总承包单位备案。

3．协调分包单位与总承包单位之间发生的施工配合事项，并以书

面形式告知总承包单位。

4．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协助分包单位做好抢险、救人及现场保

护等相关工作。

5．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中的问题，有权提出批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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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。

二、总承包单位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

1．按时完成建设单位交办的各项施工配合工作。

2．配合建设单位做好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监督与服务工作，对施工

现场的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负总责。

3．分包单位使用总承包单位的机械、临时用电、脚手架等设备、

设施，双方须办理交接手续，签订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管理协议》和

《机电架设备、设施移交单》。

4．对分包单位提出的安全生产要求及相关工作提供帮助。

5．对分包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提供应急救援服务。

6．由于总承包单位或总承包与分包双方责任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，

根据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划分，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
三、分包单位的权利、责任和义务

1．贯彻落实国家及雄安新区有关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的法规和管

理制度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对分包施工

区域的安全生产管理负全面责任。

2．按照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配备办法》（建质[2008]91号）足额配备合格专职安全员。

3．服从建设单位、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，有权拒绝违反

安全生产法规的指令。

4．对由总承包单位交付使用的安全防护设施(如脚手架、洞口、

临边等)负有全部责任，并按有关标准设置安全标志。在进行有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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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及他人安全的施工作业前，须告之相关单位及人员。

5．对管辖范围的施工用电负有全部管理责任。B级配电箱以下部

分必须符合有关安全用电标准，有权拒绝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用电设备

从所辖线路中拉接电源。

6．对自行携带和使用的机械设备负有安全管理和维护保养的责

任，并符合雄安新区有关安全标准。使(租)用特种设备时，应在使用

前向总承包单位备案。

7．为本单位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，进行危险预知

的教育。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管理，保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

负责建立特种作业人员档案，并向总承包单位备案。

8．按照雄安新区有关安全管理规定，定期组织对所辖施工区域

进行安全生产检查。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其他事故隐患，应向总承包

方及时报告。

9．按照雄安新区有关安全管理规定，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培训教

育和安全生产活动。在安全教育或安全活动中如需要，可要求总承包

单位提供帮助。

10．使用总承包单位提供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前，应与总承包方

办理相关手续，并负责使用期间的安全维护，对在使用期间由于管理

不善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负责。

11.服从总承包单位现场文明施工管理，并负责所辖施工区域内

的文明施工管理工作，保证所辖区域消防通道畅通。

12．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或导致总承包方和第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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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伤亡时，由分包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
13．由于总承包方责任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，分包方有义务负责

协助处理善后事宜。

14．由于双方或第三方责任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雄安新区

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划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
15．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，必须在 1小时内向总承包方报告，并

按照雄安新区有关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迟报或者隐瞒不报生产

安全事故，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。

四、补充条款

建设单位、总承包单位、分包单位需另行注明事项可在补充条款中

说明。补充条款如下：

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具备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签字(盖章)后生效，建设单位、总承

包单位、分包单位各保存一份。

建设单位(章) 项目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总承包单位(章)项目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分包单位(章) 项目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
